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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媒体的权利陷阱和道德悖论 

时间：2002-10-23 20:46:59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继新 阅读1764次

  

媒体的采访权 

是权力还是权利？ 

  记者：现在，偷拍、偷录等非常规的采访方式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的已经超出了

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的报道，偷拍的影像在任何种类的新闻中都有可能出

现，有一个大电视台甚至还给每位秘密采访的记者买了人身保险。偷拍、偷录究竟是不是合法

或者合理的手段？媒体在采用这种手段时真的无所顾忌吗？媒体在行使采访权时会不会侵犯到

他人的利益？今天请到了各位，就是想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黄晓：电视台给偷拍的记者上人身保险，说明他们也害怕，他们也觉得这种事情在安全上

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新闻工作者对自己权利的性质和内容认识不清，哪些是

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法律上也没有界定。 

  总的来说，新闻报道权是公民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社会事务参与权等权利的汇集，新闻

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使新闻机构有了一些特殊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在《宪法》

里的言论自由权等，但是《民法通则》中却没有相关条文。发生新闻侵权纠纷后，到了法庭

上，对方可以引用《民法通则》有关名誉权等人身权保护的条文，而新闻机构从《民法通则》

中却引用不出任何权利来，这就使媒体在新闻官司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法律也并

没有赋予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中使用偷拍、偷录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采来的新闻往往特别容

易与被采访者的民事权利发生冲突。 

  徐迅：根据我对西方国家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了解，有些国家规定，采访者必须公示其

身份，实际上是不准许秘密采访；还有的直接规定“记者不是警察”，不能秘密地做事，记者

不是情报人员，不能使用秘密手段。当然也有规定，只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经过严格的程

序，才可以秘密采访。 

  曾经有检察官对我说：现在你们新闻界使用的好多秘密采访手段我们根本不敢用。据我所

知，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针对犯罪嫌疑人使用秘密侦查手段之前，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批准

程序。但是新闻界采用秘密采访手段究竟有什么程序却不明确。 

  刘海琦：也就是说，新闻媒体不是国家权力机关，那你针对公民和社会使用秘密手段的权

力是谁赋予的？ 

  魏永征：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人民不可能人人都来行使权力，需要把权力

授予少数人，由他们代表人民组成政府来管理国家，而人民则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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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权利——来对政府实行监督。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不是权力而是权利，是公

民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为了确保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防止国家的管理者由社会公仆变成

社会主人，人民必须亲自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所以民主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人民并没有把

自己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权利授予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让后者代表自己来专门行使这些

权利。就是说，新闻自由以及其中包含的所有权利，都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专有权利，新闻工作

者是作为人民的一分子，与广大人民一起来行使这些权利的。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

评论权、批评权和通信权、传播权等等，只是公民行使表达权和知情权的一种具体形式。 

  正是由于新闻自由不属于人民授权的范围，所以我国新闻单位不属于国家机关，新闻记者

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属于国家的管理活动，无论是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活动还

是新闻报道的内容都不具有司法、行政的强制力。比如公民享有知情权，法律就规定某些特定

部门和组织有提供信息的义务，因此公民包括记者向他们索取信息，当然不具有司法、行政意

义上的强制性质。记者知道，是为了让公众知道，所以记者有权知道的，也就是公众应当知道

的，公众不应当知道的，记者也无权知道，记者不应当有比公众更多的特权。 

媒体权利不能无限制地扩张 

  徐迅：新闻界在努力地扩张采访权，在努力地证实偷拍、偷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这种公

权与公民私权的冲突问题目前没有被重视。媒体认为自己代表一种公权，公权就必然大于私

权，真的是这样吗？另一方面是，媒体所行使的是不是仅仅是公权？是不是从来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在行使公权？这些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新闻界不能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无处不在

地滥用秘密采访方式，以至于超过了公众的忍受力，迫使国家或政府出台比较严苛的规定，到

那个时候新闻界失去的恐怕就不简单地是权利能不能行使的问题，甚至可能进而丧失舆论监督

的一定空间，以及广告等商业利益，那时候我们失去的会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结束的今

年人大会上，34名人大代表提案要求立法规范“偷拍”行为。从报道上看，虽然代表没有直接

提到新闻界，但是如果一旦立法，新闻机构可能比普通公民享有更多的秘密权利吗？  

  记者：在西方有一个共识，即你不能够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权利的名义去侵害少数人的权

利。我们常常能听到媒体说“我们代表全国人民”或者“我们代表全国消费者”，事实上，你

能不能代表这么多人？其次，你是不是可以代表这么多人的利益去侵害少数人的权益？ 

  黄晓：从被采访者来说，他也有很多的民事权利是可以主张的。你采访我，你需要让我知

道你是在采访我，我可以说一些适合于说给采访者听的话，这是我的权利。你不能在我不知道

的情况下把我不希望通过媒体向公众表达的东西记录并发表出来。 

  徐迅：对，言论自由就包括说的自由、不说的自由，以及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的自由，和

所说的话可不可以用于发表的自由。 

  魏永征：每个自然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权利，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和如何向社会公开显示自

己的行为和形象，包括自主决定是否被拍摄、录音并且向社会公开传播。即使他身处公开场

合，他的这种自主权利仍然应当受到尊重。记者在公共场所对人的拍摄、录音，要考虑区分这

样一些情况：一是区分对群体还是对特定人。当一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员而呈现的时

候，他就淡化了作为个体的存在。把摄影或录像镜头对准成批人群时，或者当被录入的声音并

不是体现特定人的意见时，就无需一一征求被摄录者个人的意愿。二是对特定人要区分是公开

活动还是私人活动。对公开活动的人物，如公众集会上的演讲者、运动场上的运动员、正在表

演的演员等，直至在公开发生事件中发表意见的普通人，他们面向公众的公开行为和表现，应

当视为默示同意通过媒介向更广泛的范围公开（但在发表时还要注意保护当事人的表演者权、

肖像权等）。而对特定人的私人活动，如在餐厅家人宴饮、在公园情侣约会、在公用电话亭打

电话、在银行柜台存取钱款等等，都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不应当成为擅自拍摄、录音的对

象；三是区分是否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一些不良行为，如违反交通规则、损害公共卫

生等行为，以及种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为了宣传教育的需要，可以当场拍摄。当事人由于



实施了非道德和非法的行为，他的一部分人身自主权利相应退缩，无权阻拦新闻媒介的正当披

露。但披露时应当注意不要明显表现他的面容，以免造成过度伤害。 

并非只有出台《新闻法》 

才解决问题 

  记者：如果说媒体的权利是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的延伸和汇集，那么根据权责平等的原

则，它所受到的约束是不是应该更多？ 

  徐迅：很多人都在说中国没有新闻法，大部分新闻记者也都接受这种说法，但事实上很多

专家不这么认为。所谓“新闻法”有两层含义，狭义的新闻法概念是指一部叫做《新闻法》的

法律，这个我们目前确实没有；但广义的新闻法概念则是指所有的法律、法规中涉及到媒体的

条文和规定，这些都属于新闻法的范畴，这个我们是有的，而且还很多，只是我们没有注意

到，甚至根本不知道而已。一些法律界的人士曾私下说，在中国的各个领域中，媒体是最缺少

法制观念的，而工商业是最追求法制的。因为工商业最早进入市场，最需要规则。作为从事法

制报道的媒体人，我听到这种议论很不是滋味。我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于是有人就认为它应

当享有一些特权。但实际上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问题在

宪法层面早就解决了，但真正变成现实还要做很多的努力。一个要靠公民的不懈追求，靠受害

者积极地主张他们的权利，以对抗传媒的不法侵害，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平

衡；另一个，就是要靠媒体的自省，但是这种自省也需要外界的压力。 

  如果我是一个主编，我会公开宣布：本报本刊不使用秘密采访方式。因为如果我们这一次

使用了这种方式，下一次人家还会接待我吗？有了消息还愿意告诉我吗？这个成本不仅我的报

刊要承担，还要全行业来负担。大量使用秘密采访方式，反倒使正常的采访也变得不正常了。

现在这个社会很浮躁，许多人做了这次不管下次、有了今天不管明天，人们更重视眼前的机会

和利益。那么，长远的利益谁来维护？长远的恶果谁来承受？ 

  我认为，对于新闻这个行业来说，采访对象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就

是依赖采访对象而存在的，不管每个采访对象能提供什么，提供的东西是好是坏，我们都应该

善待他们。这就像自然资源一样，如果你过度开采的话，总有一天你是会遭到报复的。 

  记者：这是否也是因为市场化不彻底而造成的？在工商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作为

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它只顾眼前利益，如果不诚实地对待它的消费者和客户，那么它必定不

会得到规则的保护，必定会遭到市场的驱逐。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期望通过市场化来解决媒体行

业自律的问题？ 

  徐迅：只有在市场发育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自律机制才会被高度重视。 

  英国有这么一起案件。一个著名的电视艺员在一次受伤住院后，迷迷糊糊地接受了两个小

报记者的采访。这个艺员清醒后便后悔了，便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要求媒体不要公开这篇报

道。法官非常同情他，可是在法律中找不到相关的规则，最后法官做出了这么一个判决：如果

你要发表，一定得注明它“未经被采访者许可”。结果这份小报公开了这篇报道后，引起了社

会的不满，公众认为这位艺员受伤住院已经很值得同情了，他不同意公开这篇报道，可是还是

被发表了。人们认为，一向标榜是民主社会的英国，竟然没有一条法律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于

是制定隐私法的呼声高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经过讨论后，给自己设立

了这么一条规则：在医院的采访尤其关注被采访者的隐私，如果是在非公共区，记者必须事先

获得医生和病人的同意。英国报业这么规定自己，是因为它们发现，自律远比受法律的限制要

好，也就是用自律换取自由。一个社会如果真的是无处不在地使用法律，那不一定是个好的机

制，那就说明这种社会的协调机制失去了弹性。 

  我们说了许多自律方面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追求新闻自由，片面强调自我约束。自由与

 



自律的关系是辩证的，懂得自律的行业或个人最自由，因为既然自律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一

定要用他律呢？什么都要靠法律这种强制性力量来约束，是不成熟的表现。一般成熟的市场经

济国家，也是号称新闻自由的国家，那里各行各业的自律机制也都比较发达。在我国，这条道

路还很漫长。 

媒体不能失去诚信原则 

  刘海琦：现在有“防火、防盗、防记者”一说，这最后一防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量的偷

拍、偷录的出现，造成了媒体业的信誉的丧失。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完全靠行业的自律，或

者靠目前的市场化运作，作用是非常小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市场类报纸，它们进行夸大、欺

诈性的报道，和增加自己的卖点、提高自己的发行和经营相比较，它们所可能受到的处罚是不

对称的。所以单纯依靠媒体行业的自律来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 

  徐迅：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道德悖论。我们从事的新闻事业追求知情、真实和公开，而我

们却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假扮的身份，秘密获取信息。在这里，目的和手段之间产生了

非常大的冲突。美国曾经有一篇报道进入了普利策奖的角逐，但是在最后关头被拿掉了，因为

它是秘密采访的。尽管这篇报道对社会有积极意义，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还是在最后一轮

输掉了竞争。普利策奖的一位评委对此评论说：取得新闻的手段是不诚实的，那么我们又怎能

为诚实而奋斗？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对这个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不表彰，而是对这个取得新闻

信息的方式不鼓励。 

  黄晓：媒体应该珍惜自己的新闻资源，而且更应该维护自身职业的形象。不能因为一部分

记者在采访中使用偷拍、偷录等手段而降低了整个行业的诚信度。现在全社会都在讲诚信，不

管偷拍、偷录是不是合法，它首先是不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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